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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条、 项目综合说明
1.项目名称：生活用品超市服务社会化项目
2.项目地点：凤阳路415号。
第2条、 服务内容
1.投标方需依托信息化手段建立内容完善、配套齐全的线上生活用品超市云店，方便病人选购，投标方所售生活用品为同行业线上商城（参照京东自营、苏宁自营、淘先达、盒马、美团超市等具备权威性、知名度大型电商自营平台）同类型、同品质、同品牌商品，价格为平台最低价的九折。
2.投标方于院方指定区域（病床、病房或其他院方指定的区域）张贴云店二维码（二维码、文字信息需经院方备案核准，设计融入医疗区整体风格），具体尺寸、位置依据院方需求酌情调整）。通过扫描二维码精准定位至患者所在科室、床号，提供及时配送服务（30分钟内）。
3.二维码的设计、改造、张贴需经院方核准备案，产生费用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4.按照《改革期间海军营区生活保障社会化运行管理措施》相关政策执行，该项目属于医疗辅助配套项目，依据政策需缴纳场地使用管理费。以医院展开床位数1406张为基准，参照第一附属医院场地管理费对应2100张床位数差额换算，结合我院线上配送服务实际（第一附属医院管理费基准235425元/年，235425*（1406/2100））即年度管理费不低于15万元。管理费包含院内场地、院内公用设备使用、人员管理费等相关费用，场地使用费收取后全额上缴，经营过程中产生的能源消耗费由投标方自理（如产生）。
5.军人及军人家属购买享受8折优惠。              
第3条、 资质要求
（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资格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近2年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在国家和军队采购网无不良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供应商注册所在地或其分公司注册地设在上海；
（三）供应商为非外资独资或外资控股企业，不接受中外合资企业及港澳台合资企业；
（四）供应商不得为“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
中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和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供应商，不得为“军队采购网”（www.plap.cn）中列入政府采购失信名单和军队采购失信名单的供应商。
（5） 投标人营业执照包含生活用品经营许可。
（6） 投标人需具备从事互联网经营许可（含生活用品线上售卖）资质。
（7） 投标人ICP/IP地址/域名需在工业和信息化部政府服务平台完成备案。
（8） 投标人需保护用户相关人员信息，承诺人员信息安全。
（9） 投标人需配套生活用品前置仓库，仓储点距医院不得超过5公里，以满足医院响应要求。仓库租赁产生的费用由投标方自行承担。
（10） 技术规格参数要求
1.功能描述
运用物联网技术和移动网络支付功能实现移动端扫码实现自助购买自费产品的功能。线上购买通过微信/支付宝等常用软件通过二维码入口进入线上超市，付款后由专人进行配送，服务流程的组成主要为软件系统（含前段和后台）、配送等部分组成。可实现自费产品的线上全流程程自助购买，智能化终端管理极大便利患者购买自费产品。
2.软件功能
2.1扫一扫，点一点，完成病区及病床的定位并进入线上超市，实现物品的选购和付款，简单快捷。
2.2由专人运营线上超市实时补充商城品类，安全便利。
2.3可免费提供管理平台及数据分析，内容包括使用人次、高频产品等。
2.4可实时追踪线上下单配送进度。
2.5所售商品价格可按院方要求，经双方确认后随时进行调整。
2.6售卖的物品均来自于精选过的优质供应商，提供优质经院方备案有保障的生活用品。
3.线上配送及付款方式
购买方式：二维码入口，通过支付宝或微信扫码进入线上超市；
配送方式:经医院记录在册的专职配送员，30分钟内完成商品配送；
付款方式：支付宝或微信付款。
4.经营范围
4.1生活用品。包含但不限于：日化类（毛巾、香皂、洗发水、沐浴露、洗衣粉、洗衣液、牙膏、牙刷、盆、卫生巾、尿垫、口罩等）;卫生类（棉签、垃圾袋、湿巾、各类卫生用纸、绑带、纱布等）；鲜花等常用探视慰问品。
4.2营养（休闲）食品。牛奶、蛋糕、饮料、面包、饼干之类包含但不限于即食性硬果类食品（花生、松子、榛子、杏仁、胡桃、开心果、白瓜子、葵花子、西瓜子等）；膨化类食品（泡面、虾条、薯片、爆米花、雪饼等）；果冻果脯类（果冻、果脯、果丹皮、话梅等）；肉干肉脯类（鱼片、肉松、牛肉干、猪肉干）;水果类（苹果、橘子、梨、桃、葡萄、西瓜等水果）；饮料类（牛奶、酸奶、可乐、咖啡等）。
4.3文化用品。包含但不限于∶文具类（纸、笔、笔记本、电池、固体胶、信封等物品）。
4.4严禁销售《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下可经营的商品、酒类、管制刀具和易燃易爆等商品。

第五条：服务条件
1.提供7*24小时客服热线，提供技术培训及技术支持；
2.可根据医院需求后期提供互联网医院、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护理、互联网+后勤等软件开发，延展增值服务；
3.提供病床或病房二维码张贴及回收方案；
4.提供配套配送服务（人员）方案、奖惩方案；
5.提供经院方发现所售产品高于市场价的惩罚方案；
6.如发现生活用品有质量、外包装破损等产品问题可立即联系客服热线进行退换货处理，响应时间不得超过30分钟。
7.投标方所售每件商品需在院方进行报备，经院方同意后进行售卖，商品售价为同类型、同品质、同品牌线上商城（京东、美团超市等）及医院周边同类型、同品质、同品牌商品价格的九折。
8.投标方需根据医院后期需求免费提供相关的定制化服务和系统开发。
9.提供应急响应专项保障预案。

第六条、投标限价和评标方法
1.投标最低限价为15万元/年，低于 15 万元为废标。
2.此次采用综合评标法评标，管理费占比20%，管理费缴纳金额不作为唯一权重分值。请投标方需结合住院患者及家属需求实际，特别是应急状态保障，以服务质量为评定基准线，综合得分最高得第一名。在中标单位无法满足院方需求或实际保障能力与投标陈述有偏差或无法响应时，可顺延中标名次。

  第七条、付款方式
每季度支付一次，每季度的首月支付25%合同款。
经营过程中产生的能源消耗费（如有）每季度支付上一季度费用。
第八条、投标标函要求
投标单位的标函应具有下列内容：
1. 报价表。
2. 营业执照（需加盖公司章）。
3. 所售商品清单含报价，周边同类型商品价格。
4.承诺二维码标示的维护、更替，线上超市的维护以及日常管理等所有费用均由供应商承担。
5.承诺非军人及家属9折、军人及家属8折服务。
6.报价为生活用品每年价格，并承诺3年价格不变。
7.提供配送人员配送方案及健康证明。
8.外置仓库管理方案。
9.提供生活用品储存点地址信息（租赁合同或相关证明材料）。
第九条、其它
本招标文件和投标书将作为合同的附属文件，与合同同样有约束力。

